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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领域，跨国农业生物公司一直在寻求超越法律保护的技术措施来保护自

身的知识产权，基因利用限制技术由此而产生，并通过其独特的占有机制，成为一种极端的转基因技术知识产

权保护模式。然而，基因利用限制技术首次获批专利以来就陷入了争论的漩涡。事实表明，出于对自身利益

的关切，国际农业生物巨头公司并没有因此而放松对基因利用限制技术的研发和迈向商业化生产的步伐。对

中国而言，未来也无法回避该技术的商业化。本文在分析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的基础上，着

重探讨了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认为基因利用限制技术的研发推广能够促进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为

我国保护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提供一条新的途径，而且，我国自身的基因技术领域的强研发实力和消费者对

转基因产品的高接受程度等都将有利于该项技术在我国的推广应用，而农户的留种行为对该项技术在我国

推广的影响是有限的。研究结论包括两方面：一是在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技术保护措施的影响尚无确切结论

之前，我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应当审慎；二是顺应潮流，趋利避害，我国可以考虑容许相对安全的特性水平遗传

利用限制技术的引入。文章最后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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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基因利用限制技术（ｇｅｎｅｔｉｃｕｓ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ＧＵＲＴｓ）是指为了限制对受专利等一
些知识产权法规保护的遗传材料未经授权的利用

而使用的基于生物技术的开关机制；就本质而言，

它可以看作是一种极端的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保

护措施。ＧＵＲＴｓ包括两类：一类为特性水平遗传
利用限制技术（ｔｒａｉｔ－ｌｅｖｅｌＧＵＲＴｓ，Ｔ－ＧＵＲＴｓ），
指需要使用外部诱导剂才能启动某种性状表达从

而实现限制该特种性状表达的技术；另一类为品

种水平遗传利用限制技术（ｖａｒｉｅｔｙ－ｌｅｖｅｌＧＵＲＴｓ，

Ｖ－ＧＵＲＴｓ），即所谓的“终止子”技术（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指致使后代不育的基因利用限制技
术。两者的最大差别在于 Ｔ－ＧＵＲＴｓ仅对某特
定性状的使用予以限制但却不影响育种，而

Ｖ－ＧＵＲＴｓ则通过损害后代繁殖能力来达到限制
利用的目的。

现代生物技术，尤其是转基因技术受到了各

国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广泛关注，已成为当前科技

发展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１］。争论的焦点已从

生物技术本身的安全性问题，扩展到国家的食物

安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以至伦理道德等方

面［２］。其中，国家利益是隐含在这激烈争论背后

的最根本原因之一［３］。在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知

识产权领域，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各国政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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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法律措施来加以保护。保护模式包括专门法

与专利法叠加保护（如美国）或专门法与专利法

分立保护（如德国、英国、荷兰、日本、法国）的双

轨制模式、以及单独采取专利法保护（如意大利、

匈牙利、新西兰）或专门法保护（如阿根廷、智利、

乌拉圭、巴西）的单一立法模式。然而，对农作物

转基因技术所有者而言，即便发达国家相对完善

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不能令他们完全满意，而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相对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更是使他们伤透脑筋。因此，跨国农业生物公司

一直在寻求超越法律保护的技术措施来保护自身

的知识产权，ＧＵＲＴｓ由此而产生，并通过其独特的
占有机制，成为一种极端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４］。

然而，ＧＵＲＴｓ的研发成功特别是 Ｖ－ＧＵＲＴｓ于
１９９８年首次获得专利的消息一经公布就引起了
各方面的强烈争议，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

国家的强烈谴责。面对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农

业生物巨头公司刚开始时较为谨慎，后来，由于其

中蕴含巨大商业利益，虽然在对外宣传上较为谨

慎，但私下里一刻也未放松对ＧＵＲＴｓ技术的研发
和迈向商业化生产的步伐［５］。在我国，早在１９９６
年Ｍｏｎｓａｎｔｏ就已进入并推广其转基因抗虫棉，而
自身也通过实施系列科技攻关计划（包括

“８６３”、“９７３”等）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
育科技重大专项于２００８年获批，转基因技术研
发取得巨大成功。到２００７年，我国转基因抗虫
棉种植面积已突破 ３８０万公顷，占棉花种植总
面积的６９％，其中，农民种植的７０％以上新品种
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专家预测，ＧＵＲＴｓ技术
将在几年内进入商业化阶段，届时中国将无法

回避这一问题。因此，加强 ＧＵＲＴｓ的研究，对于
推动我国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

的实施、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我国

生物育种水平、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具

有重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国内外学者开始关
注ＧＵＲＴｓ技术进展及相关问题。ＵＫ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９９）研究指出，首
先，跨国农业生物公司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难以

有效地保证其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不受侵害，而依

靠ＧＵＲＴｓ技术措施则可以轻而易举地收到保护
的效果，并且不像专利权和植物新品种权那样受

到保护期限的限制，因而可以保证其长期获取高

额垄断利润；其次，ＧＵＲＴｓ技术措施保护比法律
保护的成本要低得多；再次，ＧＵＲＴｓ技术措施保
护可以排除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中规定的权利

限制。Ｋｏｏ，Ｎｏｔｔｅｎｂｕｒｇ，Ｐａｒｄｅｙ（２００４）认为，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面临不同的农业及技术研

发优势条件，因而在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

立法方面有着不同的利益目标。发达国家强烈希

望通过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制

度，保护其研发者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倾向于采

取保护水平更高的强化研发者权益的专门法与专

利法叠加或分立的双轨制保护模式。而近年来，

Ｍｏｎｓａｎｔｏ、Ｓｙｎｇｅｎｔａ等跨国农业生物公司开始试图
利用ＧＵＲＴｓ技术来保护农作物转基因新品种［６］。

Ｈ．Ｌｅｎｃ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分析了不同的知识产权保
护水平对私人研发者福利效应的影响，研究指出

最优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于美国目前种子知识

产权保护力度，但却低于ＧＵＲＴｓ所提供的保护水
平。从国内来看，孔祥俊 （２００２）［７］、王志本
（２００３）［８］研究指出，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发达
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是对其

未来繁荣的威胁，因而强力推动将知识产权保护

纳入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

权协定”（ＴＲＩＰＳ协定），进一步加强其科技先发
地位在国际经济贸易中的优势。詹映、朱雪忠

（２００３）认为，ＧＵＲＴｓ技术措施能使得农民种植后
收获的种子不育或者控制其转基因特性的表达，

从而防止农民无偿地重复利用或者繁育销售转基

因良种［９］。罗忠玲等（２００６）认为，与发达国家相
比，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更多是生存型农业，农民比

例高，绝对数量大，既是农作物转基因新品种的消

费者又是生产者，农民的权益比较特殊，因而，在

农作物转基因新品种保护上，发展中国家不仅要

保护研发者，还要考虑农民、当地社区的权益，倾

向于采取较低水平的平衡相关利益主体权益的专

利法或专门法保护模式［１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者更多

的是分析对比法律或技术措施在保护农作物转基

因新品种上的优劣，而对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技

术保护措施自身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特别是结

合中国现实的研究更为鲜见。本研究基于中国的

现实国情，从理论到实证、从一般到具体，系统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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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和全面总结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技术保护措施

对农业发展的影响，以此为基础重点研究转基因

技术知识产权技术保护措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以期为政府制定和实施 ＧＵＲＴｓ相关政策提供决
策参考。

２　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技术保护措
施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２．１ 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

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是目前国际社会关

于 ＧＵＲＴｓ持争议最多的话题［１１］。支持 ＧＵＲＴｓ
技术的一派认为该技术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促

进了农业生态安全：①ＧＵＲＴＳ的高研发收益率
激励更多的育种者进入该行业，开发出更多的

且有差异的适应当地环境的作物品种，从而增

加当地的生物多样性。②ＧＵＲＴｓ自身能够提供
“绿色基因防护体系”而大大降低基因漂移的可

能性。对 Ｖ－ＧＵＲＴＳ而言当其与邻近地块的作
物发生交叉传粉时由于能够致使后裔种子绝育所

以杜绝了基因漂移的可能性，而对于 Ｔ－ＧＵＲＴＳ
而言由于在邻近地块不会喷洒诱导剂故发生交叉

传粉时也不会发生基因漂移。除此之外，ＧＵＲＴｓ
在以下两个方面可能也会降低基因漂移的可能

性：①通过改变转基因种子的大小、重量和色彩等
避免其与常规种子的混淆。②通过改变开花日期
或选择一个对转基因植物有益或中性但能降低野

生植物生长力的基因等。

但反对ＧＵＲＴｓ的一派却认为，在以下两个方
面该技术对生态环境继而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潜在

风险：①通过交叉传粉等 Ｖ－ＧＵＲＴｓ有可能导致
邻近地块的作物下一代绝育，但由于农户无法识

别在他们下一年将其作为种子播种时导致产量降

低。②在没有诱导剂的情况下转基因作物的性状
基因有时可能被其他物质或自然开启，因而很难

让人信服 ＧＵＲＴｓ可以对基因漂移提供有效的
防护。

２．２ 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由于ＧＵＲＴｓ的推广和应用能够给育种者带
来极高的利润，因而将导致私人研发者增加对技

术研发的投资，推动农业生物技术的进步。而更

多的私人资本投入技术研发也必将导致农业生产

率的进一步的提高，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也会导

致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而ＧＵＲＴｓ的采用将会给
相关各方带来好处：农户将得益于农业生产率的

改进，育种者将得到更多的利润，消费者能够以更

低的价格购买到食品，而政府则一方面可以适度

减少技术研发的公共支出，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约

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成本。

与此同时，ＧＵＲＴｓ对转基因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也会构成潜在的威胁，这主要表现为人们对未

来基因库隔离的担忧。在目前植物品种保护制度

下育种者具有豁免权，他可以免费的将其他研发

者的研究成果作为其开展实验的基础；而如果

ＧＵＲＴｓ得到推广应用，育种者想要利用受到
ＧＵＲＴｓ保护的其他研发者的研究成果将不得不
支付一笔不菲的使用费，特别是对 Ｖ－ＧＵＲＴｓ而
言更是如此。这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了其它育种者

的成本，就长期而言，国际农业生物公司出于自身

利益的考虑而将其专利基因隔离开来，因而对于

一国或社会整体的技术进步将造成不利影响。这

是一些农业研发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发展中国

家对ＧＵＲＴｓ最大的担忧。
２．３ 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对全球粮食安全的影响

从粮食安全的角度考虑，ＧＵＲＴｓ会对全球粮
食安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不利影

响。①ＧＵＲＴｓ会阻隔转基因品种良性基因与传
统地方品种的基因融合。一方面，可能减低转基

因新品种的当地适应性，ＧＵＲＴｓ会阻止自然的基
因交换过程，如异花授粉和当地适应性的形成，可

能会使作物变得更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害；另一

方面，不利于保持农业生物多样性，不育基因有可

能随着花粉向周围其它植物特别是敞开授粉的作

物扩散，这不仅会降低附近地块传统作物的产量，

而且可能影响野生种群的繁殖能力，对整个生态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②ＧＵＲＴｓ
会使农民在选择种子时受到限制。市场竞争迫使

农民只能选择那些有优良特性的种子，而那些种

子往往都是转基因品种。如果种子广泛采用

Ｖ－ＧＵＲＴｓ，农民由于不能留种，不得不每年向供
种商购买种子，这将导致农民对少数供种商的依

赖越来越强，而世界上的转基因种子主要被少数

巨型跨国农业生物公司（如 Ｍｏｎｓａｎｄｏ、Ｓｙｎｇｅｎｔａ、
ＤｕＰｏｎｔ）所控制。这种依赖关系是十分脆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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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出现战争、社会动荡或自然灾害时，种子供应就

可能中断。此外如果唯利是图的跨国公司嫌某地

利润太低而撤出该地，无处购买种子的农民只能

望地兴叹。这将严重威胁到１４亿发展中国家贫
困人口的粮食安全。

２．４ 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对农业市场结构的影响

ＧＵＲＴｓ对市场结构的潜在影响主要表现为：
①对于Ｔ－ＧＵＲＴｓ（即性状 －ＧＵＲＴｓ）而言某特种
性状的表达需要使用外部诱导剂才能启动，而目

前科学家在诱导剂的研发材料选择方面一般以化

学成分为主，这就要求在ＧＵＲＴｓ的研发过程中熟
悉生物技术的育种者与精通化学技术的农药、化

肥生产商之间有很好的合作，这种紧密合作无疑

会促进产业间的垂直并购。②对于能够致使后裔
种子绝育的Ｖ－ＧＵＲＴｓ而言，育种者由于获得了
该新品种的垄断权使得其研发收益率大幅提高，

而私人研发商对利润最大化的无止境追求必然会

促使其寻求规模经济，这无疑又会促进农业生物

技术企业间的水平并购，加剧国际农业生物技术

研发市场结构集中度，促使农业生物技术卡特尔

的形成。③由于ＧＵＲＴｓ是一种利润占有机制，一
旦该技术得以放行，育种者将会在所有种子中都

采用该技术。而对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农民而

言，目前他们的种植方式主要依靠自留种。这样

就有可能直接剥夺亘古以来农民传统的留种权

利，即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农民特权”

（ｆａｒｍｅｒｓ’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３　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技术保护措
施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３．１ 基因利用限制技术的推广应用促进我国农

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ＧＵＲＴｓ的采用到了一定的阶段会加速推进
我国的农业技术进步。这是因为：①ＧＵＲＴｓ的
采用将大幅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作物产

量。从与发达国家的比较来看，目前我国主要

农作物仍有较大增产潜力。以小麦、玉米和水稻

等我国主要农作物为例，２００６年我国小麦单产为
４．４８９吨／公顷，而英国为８．０３６吨／公顷，比我国
高７９％；我国玉米单产为５．４１吨／公顷，而美国

为９．４８吨／公顷，比我国高７４％；我国水稻单产
为６．２５吨／公顷，而澳大利亚为９．８３吨／公顷，比
我国高５７％。ＧＵＲＴｓ作为国际先进育种技术的
载体，其在我国的推广必能大幅降低农业生产成

本和提高农作物产量。②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包括
ＧＵＲＴｓ在内的农业生物技术在我国的扩散创造
了良好条件。改革开放３０年来我国农村与农业
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农业职业技术培训的兴

起以及中小型农田水利配套设施建设的加快等，

为包括ＧＵＲＴｓ在内的国际前沿农业生物技术在
我国的扩散创造了良好条件。③高效的农业研发
体系能够确保我国获取 ＧＵＲＴｓ的大部分收益。
我国目前拥有一套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以农科

院、农业高校等为主体的完善的农业研发体系，有

着较强的农业技术攻关能力。以转基因抗虫棉的

研发为例，自 １９９１年我国将抗虫棉的研究列入
“８６３”计划以来，通过一系列国家重大专项的资
助，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双价抗虫基因在

我国研发成功。目前，我国农民种植的７０％以上
的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就是很好

的例证。高效的农业研发体系能够确保我国获取

ＧＵＲＴｓ的大部分收益，推进我国的农业技术
进步。

３．２ 基因利用限制技术的研发成功提供一条转

基因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的新途径

　　在我国，加强农业生物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具
有现实必要性。这是因为：①农业生物技术研发
特性要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转基因生物育种作

为最具有活力的一项现代农业技术，其迅猛的发

展势头已经不可逆转，但相对于其它农业研发而

言其更具有投入资金多、周期长、风险大等特征，

仅仅依赖公共财政投入将难以满足其需要，而吸

引私人资本则需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以确保研发者的收益。②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足要
求必须采取进一步的保护措施。虽然我国在

１９９７年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１９９８年加
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等，但根据孙炜琳

等（２００８）的研究我国当前植物新品种保护并未
给育种主体特别是私人育种带来足够的激励，

２００５年以来品种权的申请量呈现下降趋势，在已
授权的品种中企业所占比例不足３０％［１３］。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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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一是申请保护的

成本高①，审查周期长；二是授权品种被侵权的风

险大并且难以有效维权。③技术保护措施是对法
律保护措施的有效补充。就目前而言世界各国参

差不齐的农业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难以对农

作物转基因新品种提供有效的保护，这就导致私

人研发商在研发选择时的谨慎态度。而 ＧＵＲＴｓ
能有效弥补法律措施的不足为研发商提供较高的

收益率，这不仅对我国未来进一步加强农业研发

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一条重要途径，而且对于提高

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生产率都具有重要意义。

３．３ 基因技术领域的强研发实力推动基因利用

限制技术在我国的发展

　　在新世纪生物技术发展浪潮中，中国在基因
技术领域显示出一定的实力：成功地参与了人类

基因组计划、完成了水稻基因组的测序、我国自行

研究的转基因抗虫棉已经开始大规模推广。从现

实国情看，我国既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农业大国，又是一个具有一定生物技术实力的国

家。一方面我国拥有１３亿人口，粮食安全问题关
系重大；另一方面，我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位居

世界第四。据统计，２００７年我国转基因抗虫棉种
植面积已突破３８０万公顷，占棉花种植总面积的
６９％，并且农民种植的７０％以上的转基因抗虫棉
品种都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特别是，转基因技

术及其产业的发展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投

入。转基因作物开发被列为国家十一·五规划、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重大科技专项之一，

国务院于２００８年７月９日审议和原则通过了转
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计划在未来

１３年内投入３５亿美元的巨资用于技术研发、安
全管理和商业化。可以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

比，我国在转基因作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上

任务更为艰巨，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在我国的发展

潜力也将更为巨大。

３．４ 消费者的高接受程度利于基因利用限制技

术在我国的推广

　　ＧＵＲＴｓ作为农业生物技术的发展前沿，可以
说在影响其未来发展的外部环境中消费者对农作

物转基因技术的态度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因素。只

有大多数消费者对农作物转基因技术持肯定态度

一国政府和企业才会投入大量资金从事该技术的

研发及产业化推广，反之企业则因投资回报率低

而不愿继续追加研发资金，而政府也会持谨慎态

度，美国和欧盟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的发展清楚的

说明了这一点。而在我国，ＪｉｋｕｎＨｕａ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０６）对中国１１个城市的家庭调查发现，５７％
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持肯定态度，如果再加上

２４％持中立态度的消费者，那么中国公众对转基
因食品的接受度达到８１％［１４］；项新华等（２００５）
对北京市９０１户居民的调查发现，６３．１％的消费
者对转基因食品持乐观态度［１５］。因此，从总体来

看我国居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在全球来说

是比较高的，这对包括ＧＵＲＴｓ在内的转基因技术
研发及产业化推广是非常有利的。

３．５ 农户的留种行为对基因利用限制技术在我

国推广的影响有限

　　ＧＵＲＴｓ的特性决定了在研究其是否适合在
一国推广时首要考虑的因素便是农户的留种行

为，留种作为一种最为传统的农业种植方式目前

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依然保持相当高的比例，在发

达国家也非常普遍。从表面来看，一国或地区农

户留种比例愈高当地政府就可能会更倾向于拒绝

采用ＧＵＲＴｓ，因为当地农民不得不花较高的价格
购买大量的种子。但笔者认为，ＧＵＲＴｓ不仅仅是
利益占有机制，也包含了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的新

近发展，其种子具有抗虫、耐除草剂、抗病毒等特

性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作物产量等，只要

在扣除成本之后 ＧＵＲＴｓ能比传统种子带来更高
的收益作为理性的农户一般会选择前者的。以转

基因抗虫棉在我国的推广为例，２００２年以前，
Ｍｏｎｓａｎｔｏ凭借其在转基因抗虫棉品种上的垄断地
位，棉种价格居高不下，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在我国

推广受阻。后来随着国产转基因抗虫棉品种的成

功选育和推广，其市场价格急剧下滑，转基因抗虫

棉品种进入大规模推广阶段，而传统棉花品种种

植面积快速萎缩。据统计，２００８年我国 Ｂｔ棉花
的种植面积已经占到总面积的９０％，每年可以为

① 农业部已于２００７年９月１日对原有的收费标准做了调整，目前申请费为１０００元，审查费为２５００元，年费２０年共计２７０００元，而在
标准调整前申请费为１８００元，审查费为４６００元，年费按保护年限每隔３年抬高一个等级，２０年共计７９１０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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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带来３００亿元的直接收益。除此之外，李道
国等（２００６）对河南、江苏和山东３省份３１２户农
民小麦种植的调查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在３１２
个样本中仅有 １／３的农户有留种行为，如果告
知新品种拥有良好的性能大部分农户表示很愿

意购买，并且如果在几年后国家规定不允许留

种超过 ８１％的农户都表示可以接受［１２］。综上

所述，笔者认为目前农户留种行为对 ＧＵＲＴｓ特
别是Ｔ－ＧＵＲＴｓ在我国推广的影响有限。

４ 结论与政策建议

生物科技是２１世纪最令人瞩目的研究领域
之一，它为人类解决食品短缺、能源匮乏、环境污

染等重大问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希望。我国既

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又是一

个具有一定生物技术实力的国家。根据前文的分

析，ＧＵＲＴｓ技术保护措施对农业发展具有广泛的
影响；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农作物转基因技术

的推广应用在我国正方兴未艾，ＧＵＲＴｓ在我国有
着一定的发展前景。综合考虑，本研究的结论是：

①在ＧＵＲＴｓ技术保护措施的潜在影响尚无确切
结论之前，我国政府的政策选择应当审慎；②顺应
世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和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潮

流，在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中，我国

可以考虑容许引入相对安全的技术措施（如

Ｔ－ＧＵＲＴｓ）；③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既要积极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又要注意维护本国的根本利

益，特别是不能牺牲广大农民的正当权益。对此，

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４．１ 正确处理保持农户特权和促进生物技术进

步之间的关系

　　农户自留种作为传统的种植方式在我国可谓
根深蒂固，但ＧＵＲＴｓ的特性决定了其品种不能留
种［１２］，这就决定了要使农户全面接受这种新种植

方式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同时，我国的现实国情决

定了在加强农业研发知识产权保护时必须兼顾农

民的利益，因而我们在推广ＧＵＲＴｓ时只能将其作
为个案，在其它农作物转基因新品种及常规作物

品种中依然保持农户留种的特权。并且，作为农

业研发以公共投资为主的国家，我国在采用

ＧＵＲＴｓ的同时应保持基因库的可得性，应明确规

定凡是在我国境内推广的 ＧＵＲＴｓ作物品种务必
申请注册专利或品种权保护，在知识产权保护期

间，其它研发者特别是公共研发者在支付一定合

理费用后有权使用该特殊基因。与此同时，通过

给予研发者一定的激励吸引研发资金特别是私人

资金投入到农业生物技术研发领域中来，以促进

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的快速进步和农业生产率的进

一步提高。

４．２ 努力加强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种子市场的监管

加强农作物转基因技术监管的一个关键环节

就是对种子市场的监管。在种子供应方面，必须

防止外国跨国公司垄断国内种子市场。我国于

２００８年８月已正式实施的《反垄断法》，在种子市
场上对滥用市场垄断地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氛

围及影响消费者权益的研发商予以严厉打击。需

要指出的是，市场集中度高、垄断地位等并不意味

着垄断行为，对农业生物技术研发者而言由于研

发成本及行业监管成本等“沉默”成本的存在其

大都追求规模经济，通过自身的扩张或并购行为

予以实现，因而，在判断是否存在垄断行为时，应

充分考虑居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有没有滥用市场支

配地位、对市场竞争格局及市场进入有没有产生

不利影响，特别是其最终是否对消费者─购买种
子的农户的福利产生了损害等因素。

４．３ 始终保持常规育种公共研发投入合理的比例

在利用通过引进农作物转基因技术提升我国

转基因技术水平的同时，应当注意传统作物品种

的保存和发展。为此，我国应始终保持一定的合

理的常规育种公共研发投资比例，确保公共研发

机构能够提供更多的优质的常规农作物品种，以

便于农户在ＧＵＲＴｓ品种、一般农作物转基因新品
种及常规农作物品种之间可以自由选择，增加公

众在农产品消费上的选择权。同时，由于农户可

以对优质廉价常规品种的随意选择，始终向

ＧＵＲＴｓ研发者保持足够的竞争压力，从而，能够
有效降低种子市场垄断行为的发生，有利于我国

农作物种业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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